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职业教育雨露计划项目年度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加强雨露计划支持农村贫困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的意见》精神，把职业教育雨露计划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抓实、抓好，引导更多贫困家庭子女接受职业教育，根据《梁河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贫困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梁财整合〔2019〕8号）文件要求，结合梁河县实际，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职业教育雨露计划项目。
（二）资金来源：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下达资金300万元。
（三）实施方案编制资金规模：300万元。其中，按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以1%的比例计提项目管理费3万元，用于学生补助297万元。
二、指导思想及编制依据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两不愁三保障”和现行标准下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贫困村退出、贫困县摘帽为目标，创新机制，强化措施，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提升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确保小康路上一个都不掉队。
（二）编制依据：本方案依据《梁河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贫困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梁财整合〔2019〕8号）、梁河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实施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2019〕5号）文件精神进行编制。
（三）项目管理费提取依据：按照《云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云财农〔2017〕213号）文件规定计提。
三、总体目标
[bookmark: _GoBack]通过实施扶贫开发“雨露计划”项目，对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进行补助，引导和鼓励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接受职业教育，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提高贫困人口就业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实现转移增收，助推梁河县脱贫攻坚工作，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贫困地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省平均水平，现行标准下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贫困村退出、贫困县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基本解决的目标。
四、建设内容和规模
（一）建设内容：对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给予职业教育雨露计划扶贫资金补助。
（二）补助规模：按照春季学期和秋季学期每学期实际审定的学生人数分批补助。
五、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补助环节
“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职业教育雨露计划项目”计划投入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300万元，补助环节如下：
（一）按1%比例提取项目管理费3万元，用于项目日常管理开支，项目管理费的使用严格按照《云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云财农〔2017〕213号）文件规定的使用范围执行。
（二）用于扶持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学生补助资金297万元。
1.补助对象：梁河县辖区内经精准识别进入最新一轮建档立卡数据库的贫困家庭中，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贫困家庭子女（因就学需要，将户口迁至学校所在地的高职在校生同样享受扶持政策）。
2.补助条件：在校学习，并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中、高等职业教育学籍管理系统注册正式学籍（包括就读全日制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院校等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和就读全日制普通大专、高职院校、技师学院等高等职业教育学校）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由于信息填报不完整、返贫人口尚未纳入信息系统等原因，未通过网上审核，而又确实符合补助条件的贫困家庭，经县教育体育局审核、县扶贫部门审定确认后给予补助。
3.补助标准：经审定合格的在校学生，按照每生每学年3000元或者5000元的标准，分秋季、春季学期进行补助。其中，职业教育东西协作滇西实施方案送到浙江学习的学生，按云教贷〔2017〕25号文规定每生每学年5000元标准，秋季、春季学期分别补助2500元，其余非东西协作项目在校学生按照每生每学年3000元补助标准，秋季、春季学期分别补助1500元。
4.补助方式：享受雨露计划项目补助学生名单及补助资金按春、秋学期上报审定，经梁河县人民政府批复后，由梁河县教育体育局以银行代发方式将补助资金兑付到学生监护人银行账户。最终补助人数以实际补助人数为准，若补助资金不足，由县扶贫办、县教育体育局及时向县政府领导汇报协调解决缺口资金；若项目资金有结余，由县级财政收回。
六、申报方式
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可采用以下任意一种方式进行申报：
（一）手机申报。通过手机下载安装“雨露百事通”APP按提示注册，并填报申请雨露计划补助资金，同时可关注雨露百事通公众微信号，方便获取雨露计划详细申报指南等相关信息。
（二）网站申报。通过电脑访问网址：www.yulujihua.com，并实名注册提交申请。
（三）书面申报。通过雨露计划网站导出相关申报表格，由申报学生填写相应信息，并按照表格要求完善相关审核意见和印章，报送县教育体育局。
七、项目实施期限
项目按春季、秋季两个学期分别进行申报和补助，实施期限为2019年3月初—2019年11月底。
（一）春季学期：3月10日至5月31日期间，由县教育体育局与各乡镇对接，共同做好宣传和申报学生名册初审、汇总、资格审核工作；6月10日之前完成县、乡两级公示；6月底前以正式文件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后完成补助发放。
（二）秋季学期：9月20日至10月20日期间，由县教育体育局与各乡镇对接，共同做好宣传和申报学生名册初审、汇总、资格审核工作；11月10日之前完成县、乡两级公示；11月底前以正式文件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后完成补助发放。
八、项目报账方式
项目实行部门报账。项目实施结束，及时将相关报账材料收集完整后在县教育体育局报账。
九、项目管理及职责
项目采取分级管理、分工负责制。各项目相关单位要加强对项目的组织与领导，抓好项目的监督管理和项目实施，落实责任制，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一）县扶贫办：负责做好项目协调、服务、指导和督促工作；负责每期补助学生名单的审定。
（二）县财政局：负责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跟踪问效工作，及时拨付项目资金。
（三）县教育体育局：1.成立县教育体育局赵兴文副局长任组长，教育体育局正科级干部尹以刚任副组长，计财股股长尹兴国、教育精准扶贫办主任李辉、教育督导办公室主任董保云、职成教股股长钏兴邦、职成教股干部尹可冬为成员的项目实施领导小组，负责项目协调组织实施督促检查工作；2.负责指导各乡镇做好宣传和每学期学生申请受理工作；3.收集汇总各乡镇上报的学生名册并完成学生身份及学历教育信息审核；4.编制上报项目实施方案、组织项目实施、补助资金兑付；5.做好县一级项目公示公告并按照扶贫项目档案管理要求，将项目实施全程资料收集并整理归档；6.按照扶贫、财政部门要求及时报送项目进度报表。
（四）各乡镇人民政府：1.发动各级力量做好政策宣传；2.按照教育部门要求的时间段按时完成每学期学生申请受理并进行初审后汇总上报学生名册；3.做好乡镇一级项目公示公告和档案管理工作。
十、工作要求
（一）加大宣传力度。县教育体育局、乡镇做好工作沟通、协调，发动村委会（社区）、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村“三委”干部及各挂钩单位帮扶责任人按照雨露计划申请补助的时间节点，入户宣传，确保贫困户政策知晓，按规定递交申请材料，坚决杜绝出现不了解、不会申请的情况。
（二）加强业务指导。县教育体育局要加强对乡镇业务指导，做好学生申请收集和资格初审工作。
（三）加强项目管理和资金管理。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扶贫项目管理要求和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做好项目管理和资金管理，按时完成项目建设。
十一、公示公告监督
（一）严格按照公示公告制度做好项目公示公告。县教育体育局应对审核通过的拟补助对象名单及相关信息在县级进行不低于10天的公示，项目实施完成后及时进行公告，乡镇人民政府做好乡、村级公示公告，接受群众监督。公示公告内容应包括：学生姓名、性别、户籍所在地（县、乡镇、村、组）、就读学校、学历层次、补助标准、补助金额，监督单位和监督电话等相关信息。
（二）县、乡要收集好公示公告现场痕迹资料。对群众举报的不符合条件的补助对象，经查实的由县级扶贫部门核准后取消补助对象资格。
十二、扶贫效益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将为受益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家庭减轻子女上学负担，让更多的贫困学子解除后顾之忧，安心学习职业技能，顺利完成学业，增加就业机会，提高贫困家庭子女走入社会后用知识技能改变命运的能力，切实为贫困家庭逐步增加收入摆脱贫困奠定基础。
 梁河县教育体育局
2019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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